
教学过程的监控体系 

 

一、坚持“三期”教学常规督导  

教学质量评价中心教务处会同教学督导组分期初、期中、期末三

个阶段展开，属常规教学检查与督导，是对教学质量的阶段监控。学

期初重点检查各二级学院教学准备到位情况；期中主要检查教学进度、

教学方法、教学改革和教学效果等教学质量目标的完成程度；学期末

重点检查教学任务完成情况以及课程考核情况，以抓考风考纪为重点

促进全校学风建设。 

二、建立和完善各级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一是学校规定校级领导、机关处室领导和教学管理干部必须深入

课堂，直接了解和掌握教学过程、组织管理、教学环境条件等情况，

评估教学质量，促使各级领导主动建立与教学第一线的直接联系，及

时发现、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教学正常运行； 

二是各二级学院领导和相关科室人员定期和不定期地深入课堂

听课，检查教学进度，掌握教与学的动态。  

三、全员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通过同行评议、专家评议、学生网上评教等活动，对教师课堂教

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使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获得足够的反馈信息，了

解自己在教学中的优势和不足，以此来调整和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

同时也给教学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进一步督促教师潜心教

学、钻研业务，加大精力投入。对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为优秀的教师给



予适当奖励，在职称评审以及其他有关教学奖项（如青年教师优质课

奖、教学明星、教学名师）等申报中，将其作为重要条件。  

四、主要教学环节的专项检查与评价  

教学质量评价中心会同教务处、教学专家委员会及教学督导组对

主要教学环节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包括教学基本文件（教学大纲、

考试大纲、授课计划、教案、课件等）完成情况，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等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状况，查找问题，

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督促整改。 

五、 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跟踪调查  

一是通过建立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制度，严格按人才培养方案执

行，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二是通过招生就业工作部门发放调查问卷，采取典型调查与抽样

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建立毕业生联系制度，定期开展毕业生质量的跟

踪调查活动； 

三是组织召开用人单位领导和毕业生的座谈会，及时了解和掌握

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听取用人单位反馈意见，为学校修订完善人才培

养方案以及相关管理制度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